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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高新区预算执行绩效及重点项目

绩效执行结果 
 

一、预算绩效基础工作开展情况 

为推动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，不断完善公共财政管理

体系，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，2018 年，我区预算绩效管理

工作在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，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

，认真贯彻执行《预算法》，全面贯彻落实省财政厅关于大

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部署，深化预算管理改革，全面实行

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以绩效目标为导向，以绩效评价

为手段，以结果应用为保障，以优化资金配置为目的绩效监

控和绩效评价管理工作。 

二、“细化”绩效评价指标，加强重点项目财政专项资

金使用效益 

结合我区实际工作，2018年对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财

务管理和财政资金绩效等四个方面的绩效评价指标设定更

加细化，通过设置绩效目标，将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责任传

导到各部门各单位；通过绩效运行监控，对偏离绩效目标的

及时纠正；通过实施绩效评价，对存在的问题督促及时整改

；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将资金使用绩效与预算安排相挂

钩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努力做到少花钱、多办事

、办好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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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高新区为了加大环保执法和环境污染治理力度，

加强重点项目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共平顶山高

新区工委、平顶山高新区管委关于成立高新区环境污染防治

攻坚战领导小组的通知》专门成立了高新区环境污染防治攻

坚战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组，主要负责区内环

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组织、实施、监督、检查、绩效考评

奖惩等专项工作。财政创新资金筹措机制，加大项目资金投

入，为我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。2018 年度，

环保高新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预算安排 90 万；土壤污染项

目区财政预算安排 20 万元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区财政预算

安排 103 万元，用于“美丽高新”及城乡一体化保洁费用，

2018年环境污染防治项目资金县级总投入 213万元。 

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、强化监管是高新区管理专项资金

绩效管理工作的一贯原则，由于大气专项资金采取先预拨后

清算的办法，我区大气专项资金使用率较高，预算执行率较

高。 

三、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

  根据市财政局绩效评价要求，我区制定本年度高新区区

绩效评价工作计划，按照要求完成全年区级重点评价项目，

督促部门（单位）完成自评项目。 

绩效评价结果出来后，我们一是将绩效评价报告以文件

形式上报区政府，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；二是



3 
 

将评价报告报送财政局领导和相关业务科室，为下一年度编

制同类财政资金预算提供依据；三是将评价中发现的问题与

合理化建议及时反馈给被评价单位，督促其认真整改落实，

以提高其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。  

通过对重点项目的评价和部门绩效自评，进一步增强了

项目单位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，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

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，树牢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

的绩效管理理念，不断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和科学化、精

细化管理水平。 

  


